
泰 安 市 科 学 技 术 协 会  
 

关于申报 2020 年泰安市科技创新智库 
调研课题的通知 

 

各县市区科协，市属学会、企业科协、高校科协，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中国科协、省科协关于加强智库建设的文件精神，

积极组织科技智库专家和市科协六届委员会委员服务全市高质

量发展，根据《泰安市科技创新智库调研课题管理办法》，现就

2020 年“泰安市科技创新智库调研课题”（以下称“调研课题”）

申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
申报对象为市科技创新智库专家以及市科协六届委员会委

员。申报时，需通过所在单位申报，不接受个人名义的申报。 

二、选题范围 

调研课题围绕新旧动能转换、科技工作者状况、科协自身

建设等提出前瞻性、针对性强的对策建议。调研课题可参考泰

安市科协 2020 年科技创新智库调研课题参考目录（附件 1），也

可结合实际自拟题目。 

三、申报要求 

1.申报人须是市科协科技创新智库专家或市科协六届委员



会委员。课题调研组成员不少于 3 人，具有丰富的科技、产业、

经济、人才、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经验，具有与课题相关的

调研经历，能够提供开展调研的必要条件。 

2.课题负责人须具备副高及以上职称，具备良好的组织和

协调能力。 

3.课题调研组需具备良好的信誉，对调研信息、数据等真

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 

4.课题成果为 1 份 5000 字左右的课题研究报告；1 份 2500

字左右的决策咨询建议。研究报告要充分体现服务党委和政府

科学决策的根本宗旨。决策咨询建议按照现状、存在问题、对

策建议三部分撰写，正文前须有 200-300 字左右的内容摘要；

所提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 

5.承担泰安市科技创新智库调研课题形成的调研报告和科

技工作者建议不得提交至除泰安市科协以外的任何机构。 

6.杜绝以已结项的各级各类项目相同内容的同一成果申报

新项目。已通过其他渠道报送市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研究成果或

建议，不在申报本项目范围内。 

四、申报程序 

1.申报对象填写《泰安市科技智库调研课题申报书》（附件

2），A4 规格纸双面打印一式 3 份，连同电子版于 2020 年 10 月

23 日前报市科协办公室,逾期不再受理。 

2.市科协通过专家评审、公示无异议后，确定入选课题。 



3.经批准立项的课题，课题负责人须严格按照《课题任务

书》填写的内容执行，不得擅自变更课题研究内容和进度。研

究周期须在三个月内完成，结题时提交写调研报告和科技工作

者建议。 

4.相关表格请登陆泰山科普网（www.tskpw.gov.cn）主页

“通知公告”栏下载。 

五、经费支持与管理 

1.市科协对确定立项的智库调研课题给予一定的经费支

持。 

2.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是课题资金管理的责任主体，负责

课题资金的日常管理和监督。课题负责人是课题资金使用的直

接责任人，要严格遵守有关课题管理的规定，确保课题资金使

用的合规合法性。 

3.对于因故被终止执行课题的结余资金，以及因故被撤销

课题的已拨资金，课题承担单位应当按原渠道退回。 

六、联系方式： 

联 系 人：孙宏杰  

电    话：0538-6995936  

电子信箱：takx@vip.163.com 

地    址：市政大楼 A2011 房间 

 

 



附件： 

1、泰安市科协 2020 年科技创新智库调研参考目录 

2、泰安市科技创新智库调研课题申报书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0 年 10 月 13 日 



附件 1： 

泰安市科协 2020 年科技创新智库调研课题参考目录 

 

1.关于打造泰山灵芝产业高地的对策研究 

2.关于泰安市科技创新人才激励等相关问题研究 

3.关于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精深加工的相关问题研究 

4.关于发展电子信息产业的相关问题研究 

5.关于做好海外智力服务泰安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 

6.关于如何赋能全市科普工作的相关问题研究 

7.关于改进市级学会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相关问题研究 

 

 


